关于开展2015年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直属单位:
按照学校岗位聘任文件要求，现进行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第三轮岗位聘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聘用范围
直属单位在编在岗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二、聘任条件
1.基本条件
岗位聘任基本条件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岗位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中石大京校[2007]95号）文件执行，不得突破学校聘任文件中任职年限的要求。
2.具体条件
岗位具体条件由各直属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和发展需要制定，但必须履行民主程序，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3.有下列条件情况之一者不得聘用或晋级：
（1）聘期内出现重大工作失误者；
（2）有违纪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者。
三、聘任组织、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聘任组织和聘任程序见附件1.
（二）时间安排
1.2015年4月22日前,各直属单位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根据上一轮聘期任务及聘期考核标准认真组织聘期考核，聘期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2.2015年4月30日前，各直属单位将上一轮聘期考核结果、本轮岗位聘任相关文件（含聘任组织名单、聘任条件、聘任程序和时间安排、聘期考核要求等内容）经本单位公示后，报岗位聘任办公室（人事处）；
2.2015年5月4日—5月18日，个人申报（填写《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申请表》）、各直属单位组织聘任评审工作，聘任结果内部公示7天，并将聘任结果报岗位聘任办公室（人事处）；
3.2015年5月19日—22日，学校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会会议审定各单位聘任结果后，发文聘用。
四、有关问题说明
（一）聘期时间
本轮聘期从2015年1月1日起，聘期四年。
（二）聘期考核结果运用
年度考核两次被定为不合格者，聘期考核应定为不合格；年度考核结果有一次基本合格者，不能申报高一级的岗位；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降一级岗位聘任。
（二）岗位比例 
专业技术五级、六级、七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2：4：4；专业技术八级岗位比例不超过中级总人数的50%，九级及以下比例自设。
（三）聘期岗位职责书
各单位要制定明确的聘期任务及聘期考核标准，并与聘用人员签订《聘期岗位责任书》，报人事处备案。
五、工作纪律
（一）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涉及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各单位应高度重视聘任工作，坚持条件，严格程序，广泛听取意见，认真做好考核与聘任工作。
（二）此次岗位考核与聘任工作申诉案件，由学校岗位聘任申诉委员会负责，办公室设在工会，申诉电话：8973304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5年4月13日








附件1：聘任组织和聘任程序
（一）聘任组织
1.学校成立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主任由主管人事校长担任，副主任由主管直属单位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人事处，负责直属单位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聘用及日常管理工作。
2.各直属单位成立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用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应不少于3人，设组长1人，由单位负责人担任。二级单位聘任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条件的制定、聘期考核、聘用等工作。
（二）聘任程序
1.各直属单位按照上一轮聘期任务及聘期考核标准认真组织聘期考核，并公示聘期考核结果。
2.各直属单位在本单位公布岗位聘任相关文件(含聘任组织名单、聘任条件、聘任程序和时间安排、聘期考核要求等内容)。
2.各直属单位按照学校核定的岗位比例和岗位数，根据岗位职责和聘任条件,通过个人申报和组织评审相结合,组织本单位岗位聘任工作。
3.结果公示，各直属单位将聘任结果本单位公示一周后，上报岗位聘任办公室（人事处）。
4.岗位聘任委员会审核，发文聘任，各直属单位与聘用人员签订《聘期岗位职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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